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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科技创新及创业活动奖励办法（修订）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及创业工作，调动广大教师指导和参与学生科研创新教育实践的积极性，不断促进青年创新人才成长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，现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，修订《承德医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及创业活动奖励办法》，修订后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 、关于科研立项 

凡申请到学校大学生科研课题的，指导教师按照课题的需要负责科研经费的使用和支配。指导教师每指导一项学生科研课题发给指导课时费200元。

二、关于论文

1、凡指导学生课题全部以学生作者（指导教师作为通讯作者）被SCI、EI、ISTP索引收录(以国家信息检索部门出具的检索报告为依据)的论著，占版费全额报销。

2、凡指导学生课题全部以学生作者（指导教师作为通讯作者）在中文核心期刊（以最新版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为准，增刊、年刊类除外)上发表的论著，占版费全额报销。

3、凡指导学生课题全部以学生作者在非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，每篇奖励200元。

三、关于成果获奖

1、获全国性的大学生科技系列竞赛（如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）特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100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6000元；一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70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4000元；二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50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3000元；三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30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1500元。

2、获河北省大学生科技系列竞赛特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20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1000元；一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15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800元；二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10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600元；三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8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400元。

3、获学校大学生科研或创业比赛特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8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400元；一等奖的每项奖励指导教师7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300元；二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6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200元；三等奖每项奖励指导教师500元，奖励学生团队100元。

四、关于学生综合测评

学生获奖和论文发表，按照最新版的《承德医学院学生手册》规定给予综合测评正向积分。

五、说明：

1、上述规定所涉及到的课题、成果、论文、论著必须是经指导教师指导的已立项的学生团队课题作品，学生作者须是立项课题组成员。

2、同一科研项目、论文、成果奖励，在不同级别立项、发表、获奖时，按最高级别进行奖励，不重复奖励。    

3、如果以上各项评比设有其他奖项，奖励标准基于上述标准进行适当调整。

4、本规定所涉及的奖金，由被奖励方照章纳税。

六、本规定从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团委负责解释，原承医政发[2005]31号文件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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